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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信用卡「The Club 獨家呈獻劉美君 Karma Chameleon 千色」（「演唱會」）優先訂票之條款及

細則： 

1. 優先訂票服務（「服務」）只適用於東亞銀行信用卡持卡人。   

2. 所有費用包括所購門票總值、手續費及郵費（如適用）（「費用」）將於訂票後 3個工作天內從持卡人賬戶扣除。

如費用未能成功扣除，訂購將自動作廢。AEG Promotion Ltd. （「AEG」）將就此作出適當的通知。  

3. 已購買之門票均不可取消、退款或更改。 

4. 演唱會由環球唱片有限公司（「主辦機構」）主辦，而服務則由 AEG 提供。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不會

對 AEG 的服務及主辦機構的演唱會之質素和供應，以及 AEG 及主辦機構的資料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亦不會對

AEG 及主辦機構的服務、演唱會或資料所引起或與其有關的事宜負上任何責任。如對服務或演唱會或有關資料有任

何查詢或投訴，應直接聯絡 AEG或主辦機構。  

5. 演唱會的演出日期將由主辦機構全權決定，主辦機構有權隨時更改或延長演唱會之演出日期或取消演唱會而無須事

前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主辦機構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6. 演唱會如因事故而取消或延期，主辦機構將保留退回已付之票價或改期之權利。  

7. 所有經服務訂購之門票如有損毀、遺失或被竊，本行及主辦機構並不承擔責任及不會補發門票。AEG將負責補發門

票之事宜。 

8. 除持卡人及本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益）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章）強制執行此等條款

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9. 本行、AEG 及主辦機構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服務及/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並作出適當的通知。如

有任何爭議，本行、AEG 及主辦機構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